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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仁化县河道管护市场化委托运营项

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上级部门下达 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（粤财农【2021】152 号）

下达项目资金、资金分配方式、主要用途、绩效目标等情况如下：

2、仁化县河道管护市场化委托运营项目：下达涉农资金

439.4425 万元，该笔资金主要用于县、镇、村三级河流共 896.37 公

里河道进行日管护。通过河道日常管护，基本使河道长期保持河面清

洁、无垃级、无大面积漂浮物等现象，河道畅通，整洁效果明显提升。

2022 年提交至县财政局报帐资料共计 439.4425 万元，2022 年已支付

332.64 万元，由于县财政局资金困难，资金未能及时支付，导致剩

余 106.8025 万元于 2023 年 1 月支付。

二 、 自 评 情 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绩效自评得分 100 分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、专项资金支 出情况。

河湖股完成2022年涉农项目3项，所有涉农资金均已支出完毕。

2、资金管理、项目管理情况

①资金管理

根据资金管理使用各项规范条例，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制度支付项

目资金。资金管理、费用标准、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，没有发生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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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、超标准支出，虚列支出，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，以及其他不

符合制度规定支出。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，支出凭证符合规定。

②项目管理情况

仁化县河道管护市场化委托运营项目：根据《广东省河长制办公

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垃圾清理及日常保洁工作的通知》（韶河长办

[2018]7 号）、《韶关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

发《韶关市河道保洁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（韶河长办〔2022〕67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开展仁化县河道保洁工作，该项目于 2020 年 2

月 19 日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，审议并原则通过《2020-2022 年度仁

化县河道管护市场化委托运营项目实施方案》。2020 年 4 月，仁化

县河道管护市场化委托运营采购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认中标

单位。2020 年 5 月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，主要是对我县 896.37 公里

河道进行垃圾清理及日常保洁管护等工作。每个季度由县河长办负责

对全县 11个镇（街）管护范围内的河道管护情况进行不定期考核，

日常考核由各镇（街）河长办负责。每季度根据考核分数作为每季度

管理服务费发放的依据。截止目前已完成了我县 896.37 公里河道管

护工作，每季度进行了考核并已支付管护服务费。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从绩效评价情况看，我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

理规定，切实加强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积极发挥财

政资金引领作用，已按期实现目标。

3.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资金使用预算控制好，没有超预算。项目按计划进行中，达到目

标进度要求，发挥应有效益：完成了 896.37 公里河道保洁管护工作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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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

三 、 改 进 意 见

无

仁化县水务局

2023 年 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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